关于发展XX同志为预备党员的公示

根据发展党员公示制的有关规定，经XXX支部提名和XX党总支预审，拟发展XXX等X位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。

特此公示。

本公示自即日起7日内（XX月XX日——XX月XX日），凡对发展上述同志入党有意见者，请及时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我总支或党支部反映，也可直接向学院组织人事处反映。

XX党总支联系电话：XXXX
组织人事处联系电话：86838560
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党总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年XX月XX日
